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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第 1718(2006)号决议 

所设委员会 
 
 

2009 年 8 月 17 日摩纳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 
 

 摩纳哥公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18(2006)号决议所设委员

会主席致意，并谨就安全理事会第 1874(2009)号决议第 22 段的规定，通知如下： 

 为遵守和执行第 1874(2009)号决议所实施的国际制裁，摩纳哥公国已将安全

理事会第 1718(2006)号和第 1874(2009)号决议中所载的规定通知主管当局。 

 为执行第 1718(2006)号决议关于资金、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冻结程序的第 8

段(d)项，摩纳哥已于2009年 6月 25日颁布了第2009-334号政府令，以实施2008

年 6 月 10 日第 l.675 号最高法令。该最高法令在其附件中列出了为实施经济制

裁而制定的冻结资金程序所针对的个人、实体和机构名单。这份名单与安全理事

会制裁委员会 2009 年 4 月 24 日认定的个人、实体和机构是一致的。 

 在货物禁运和人员流动限制方面，因本公国属申根地区，故而其实行的规章

实际上与欧洲联盟相同。 

 此外，摩纳哥政府将通过一项政府令，要求摩纳哥各金融机构向金融流通情

报与管制处通报其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任何金融交易，这样摩纳哥公国

便能够符合安全理事会第 1874(2009)号决议第 18 段的规定。 

 


